




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

将“运营管理中心建设项目”原募集资金专户 8110501011601796461 及结余募集

资金用于“输变电设备密封件生产改扩建项目”（具体结转金额以三方监管协议

签署日为准），便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，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同意

该募集资金专户的变更。 

七、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

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21 年颁布的《关

于印发<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>的通知》、2022 年及 2023 年颁布的《关于

适用<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>的通知》及《企业会计准则实施问答》等文件

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

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符合财政部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

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，因此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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